协 议 书
甲方： 
乙方：西安雄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甲、乙双方在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书。 
一、甲方委托乙方申报项目类别为： 
西安市稳岗返还（以下简称项目）  
二、甲方指派   刘建东      承办该项业务，乙方指派   张麦玲      协助甲方工作，以确保项目申报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项目申报实施时间： 
双方签订协议书后，为项目申报起始时间，如本协议的项目申报类别或项目申报时间发生变更，最终以西安市稳岗返还类别和实际项目申报时间为准。 
四、收费标准及付款方式： 
1、乙方按照承诺的服务原则，项目申报前期不收取甲方企业任何咨询服务费。 
2、甲方按项目申报要求，提供相关项目申报完整资料，乙方对甲方提供的项目申报资料（含附件）进行严格的审核,咨询及编审指导服务。项目申报前期不收取甲方项目申报资料编审服务费用。项目申报资料每次编审完成后，乙方以电子文档形式提交甲方，供每次修改参考使用，直至最终双方定稿。 
3、甲方项目如获地方政府立项资助，甲方按项目支持总额   20%  支付乙方咨询、服务、资料编审业务服务费用。付款方式为：申报项目批准立项后申报资金（包括地方政府资助及园区配套资金）到甲方帐户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应按实际到账的总金额支付给乙方约定的业务服务费；若甲方项目未取得地方政府资金的支持，乙方不收取任何咨询服务费。 

账户信息：

单位名称: 西安雄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锦业路支行

账    号：154492221
五、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按约定安排专人全面协助、配合乙方的申报工作，按照乙方所提供的申请材料清单及时、完整地收集相关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
2、如乙方工作人员到甲方现场协助指导工作，甲方应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并指定相应专业技术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积极配合，使工作顺利进行。 
3、在工作过程中，若因甲方原因提出重大更改（包括但不限于资料报表、人员信息修改等）、变更项目、中止项目，造成乙方返工，甲方应支付返工费用（按照补贴总金额的千分之一核算），费用金额由双方协商后确定。 
4、甲方要对乙方提供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案例内容负有保密义务，未经乙方书面许可，甲方不得将乙方提供的案例资料向本公司项目申报无关人员传播，否则承担违约责任。 
5、甲方有权询问乙方为甲方办理委托事项的工作进程。甲方有权就乙方服务范围内的事项，随时向乙方提出口头或书面询问，乙方应及时作出答复并按甲方要求及时告知工作进度。 
6、在本合同生效期间，若甲方的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等项目中有任何一项发生变化时，甲方务必及时通知乙方。 
六、乙方的义务和权利： 
1、在工作执行过程中，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认真执行有关法律和法规。 
2、乙方应按照协议要求，按照项目申报相关政府机构的要求协助甲方编审完成项 目申报材料，按期上报申报的项目。 
3、乙方应协助甲方解决项目申报过程中的难题和存在问题，作好咨询服务的工作。 
4、乙方有义务解答甲方就上述委托事项提出的业务咨询。 
5、乙方应协助甲方进行申请材料的收集工作，按照相关机构的要求将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后装订成册。 
6、除本合同规定的工作所需外，未经甲方事先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向第三方泄露甲方的项目编审过程中涉及的技术资料和商业信息及其他资料。 
七、甲乙双方应对直接或间接从对方获得的资料、谈话记录等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八、本合同的各项条款均具有独立性，其中任何条款或规定的无效，并不影响其他条款或规定的效力。 
九、违约责任 
1、本合同签订后，双方均应履行合同规定的全部条款，否则，违约方应赔偿给守约方因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

2、合同签订生效后，如甲方单方面停止履行合同，并自行进行申报，视同本合同仍然生效，仍须按上述支付费用条款支付乙方的咨询服务费。
十、本协议书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一份，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表签字盖章后之日生效。 
十一、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合同各方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依法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合同有效期： 
本合同有效期：以项目获得政府立项资金及园区配套资金支持，资金到账甲方转账支付完乙方服务成本费用后截止。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表人：                 
电 话：                                            
地 址：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西安雄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表人：张麦玲

电 话：15191880429
地 址：西安高新区唐延南路11号i都会4号楼1712室
 年  月  日 

